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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学校招聘程序核对表 

为协助学校妥善地进行招聘工作，本核对表列出学校须注意的事项及程序，希望有助学

校防止遗漏及疏忽。本核对表应与教育局通告第5/2005号及第3/2020号，以及《学校行政

手册》第七章「人事管理」有关学校聘用教职员的指引一并阅读。 
 
当学校进行招聘工作前/时，请按核对表检视是否已依循既定的事项及程序办理。有关人

员请特别留意《学校行政手册》第七章「人事管理」的相关内容。 
 

核对要点 , 或
不适用 

备注 

I. 在开展招聘工作之前 

1 学校在刊登校内职位空缺的广告前，先拟备好职责

说明和遴选准则。 
  

2 校董会/法团校董会通过遴选准则及指定的遴选程

序，并记录在案。 
  

3 学校按适当情况将职位空缺在报章上刊登广告。   

4 学校在招聘广告中要求申请人(註 1)提供有关的个人

资料，包括学历、相关工作经验及技能等。 
  

II. 成立遴选委员会 

5 遴选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学校主要伙伴的代表。遴选

委员会的人数应为单数(註 2)。 
  

6 所有校董、教职员及有份参与遴选或批核程序的人

士已适切地就潜在或实际的利益冲突作出声明。如

有任何利益冲突，已另派人员接替有关工作(註 3)。 

  

7 遴选委员会的成员经校董会/法团校董会批准，并已

向所有有关人士公布。 
  

III. 甄选合资格的申请人 

8 学校已在所有申请书盖上收件日期，并设有登记册，

记录收到的所有申请书。 
  

9 学校根据既定的遴选准则，

甄选合资格的申请人进行面

试。 

安排超过一名人员负

责甄选工作；及/或 
  

                                                      
註 1  申请人包括临时合约聘用条款聘用、兼职的教职员、「 英语教师 」、日薪代课教师人员、以其他现

金津贴聘用的教职员、教学助理，以及课外活动教练导师及或服务承办商调派到学校工作的人员自

雇人士。 
註 2 有关遴选委员会的组成，详情请参阅 7.3.2 节第 1 段。 
註 3 有关利益冲突，详情请参阅 7.3.2 节第 2 段和附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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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要点 , 或
不适用 

备注 

安排一名高级人员或

一名校董会 /法团校

董会成员覆阅或抽查

落选者的申请书 

 

10 学校在落选者的申请表上注明申请人落选的原因。   

IV. 审核及遴选程序 

11 学校已查核申请人的教师

注册证及所有资历文件的

正本  

教师注册证   

前任雇主发出的服务

证明书 
 

其他资历文件  

12 学校已查核申请人在职位申

请表及/或其他相关文件内

的申报数据(註 4)。 

申报没有参加教师提

早退休计划 
  

申报没有在香港或其

他地方被裁定干犯刑

事罪行，或没有涉

及 任 何 在 进 行 中

的 刑 事 诉 讼 或 调

查，包括但不限于

被 警 方 逮 捕 或 拘

捕  

  

申报没有遭取消 /拒
绝教师注册 

  

申 报 没 有 被 学 校

或 教 育 局 调 查 有

关 其 专 业 失 德 的

指控  

  

13 在征得申请人同意后，向前任雇主查询其工作表现。   

14 学校应在职位申请表及 /或其他相关文件列

明，所收集的个人资料将用作处理职位申请

及评估申请人是否适合该职位。申请人应按

学校 /教育局要求，提供 /尽力取得所有相关资

料，否则该申请可能不获处理。  

  

15 学校已安排申请人接受统一

的评核。 
测试/考试   

面试   

                                                      
註 4 学校應聲明倘若應徵者拒絕提供所需資料或進行性罪行定罪纪录查核，有關求職申請將不獲受理；

學校亦應知會申請人，若他們曾干犯刑事罪行，並不一定不予錄用。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的詳

情，載於香港警務處的網頁。 

http://www.police.gov.hk/ppp_tc/11_useful_info/scr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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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要点 , 或
不适用 

备注 

其他恰当方式的评核   

15a 学校如选择以遴选面试为评核工具，在面试前已为

遴选委员会成员举行简介会。 
  

15b 遴选委员会根据既定的准则评核各申请人，并拟写

遴选委员会报告。 
  

16 学校分开保存个人评核记录和遴选委员会的整体意

见记录(註 5)。申请人获推荐或不获推荐的原因，须

在评核表格上列明。 

  

17 如有需要，要求申请人的咨询人提供意见。   

V. 向校董会/法团校董会推荐人选 

18 在聘用程序的最后阶段已查核申请人的性罪行定罪

纪录(注 4)。 
  

19 在征得拟聘用教师的同意后，应向教育局申

请将其教师注册资料向学校发放。 
  

20 查明该名拟聘用教师是否已全部履行与前雇主所签

合约的各项规定。  
  

21 遴选委员会所推荐的人选必须呈交校董会/法团校董

会批核。 
  

22 学校已通知候选人是否获取录或获列入候补名单。   

VI. 聘用手续 

23 学校已为获取录的申请人安

排办理聘用手续。 

体格检查   

核实资历与经验   

教师注册   

拟定聘用合约   

开设个人档案备存员

工数据 
  

VII. 聘任 

24 任何形式的聘任均须在生效日期前完成所需的程

序，包括校董会/法团校董会的批准。 
  

VIII. 其他行政安排（完成招聘工作后） 

25 学校须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

妥善保存有关招聘工作的所

有文件。(详情请参阅《学校

行政手册》第七章附录 8。) 

保存期:____   

                                                      
註 5 学校须注意受评人在遴选工作完毕后有权查阅其评核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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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要点 , 或
不适用 

备注 

26 获选申请人的有关文件已按适当情况存入员工的个

人档案。 
  

27 学校在遴选工作完成后一年，或任何申索/上诉/投诉

决议后一年，以时间较后者为准，已销毁列入候补或

落选名单的申请人的有关文件。 

  

 
(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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